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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目： 

《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 

內容： 

460 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 一卷  竺法護譯 

文殊在東方寶氏世界，來祇園說。 

真諦義品一；聖諦品二；解律品三；道門品四。 

A. 「自捨如來，未有他尊智慧辯才，頒宣典誥如文殊者也。」 

B. 「彼土眾生，了真諦義以為元首，不以緣合為第一也。」 

C. 「吾住五逆，乃成無上正真之道。」──其說特殊 

   本淨，未得心性本淨。其本則為空義。 

 

出處： 

文殊在東方寶氏世界，來祇園說。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卷 1〈真諦義品 1〉(CBETA, T14, no. 460, p. 448, b7-

c16)。 

真諦義品一；聖諦品二；解律品三；道門品四。 

《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卷 1〈真諦義品 1〉：「真諦義品第一」(CBETA, T14, no. 

460, p. 448, a28)。 

《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卷 1〈聖諦品 2〉：「聖諦品第二」(CBETA, T14, no. 460, p. 

449, a20)。 

《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卷 1〈解律品 3〉：「解律品第三」(CBETA, T14, no. 460, p. 

450, b9)。 

《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卷 1〈道門品 4〉：「道門品第四」(CBETA, T14, no. 460, p. 

451, b19)。 

A.「自捨如來，未有他尊智慧辯才，頒宣典誥如文殊者也。」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卷 1〈真諦義品 1〉(CBETA, T14, no. 460, p. 448, b10-

19)： 

天子白佛：「惟願大聖，加哀垂威，令文殊師利自屈到斯。所以者何？文殊師利所說

經法，開發結礙，靡不㸌然，踰過聲聞、緣覺之上。文殊師利設說大法，一切眾魔皆

為降伏，諸邪迷惑無得人便，諸外異道莫不歸命；其貢高者不懷自大，未發意者皆發

道心，已發道心立不退轉，所當受者無不稽顙，所當執御靡不攬持，如來、至真皆亦

勸讚：『因此聖教乃令正法長得久存。自捨如來，未有他尊智慧辯才，頒宣典誥如文

殊者也。』」 

B.「彼土眾生，了真諦義以為元首，不以緣合為第一也。」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卷 1〈真諦義品 1〉(CBETA, T14, no. 460, p. 448, c23-

26)： 

又問：「其佛說法，何所興為？何所滅除？」答曰：「其本淨者，以無起滅，不以生

盡。所以者何？彼土眾生，了真諦義以為元首，不以緣合為第一也。」 

C.「吾住五逆，乃成無上正真之道。」──其說特殊 

   本淨，未得心性本淨。其本則為空義。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卷 1〈道門品 4〉」(CBETA, T14, no. 460, p. 452, a10-

29)： 

「設使，文殊！於一切法無所住立，而有所說，仁何所住，成於無上正真之道，為最

正覺乎？」 

答曰：「吾住五逆，乃成無上正真之道。」 

又問文殊：「其五逆者，為住何所？」 

答曰：「其五逆者，無有根本亦無所住。」 

又問：「如來說言，其作逆者，無間可避不離地獄？」 

答曰：「如是，天子！如佛所說，其作逆者當墮地獄。若菩薩住於此五逆，疾逮無上

正真之道。何謂為五：假使菩薩慇懃至心發大道意，去小乘心而不墮落聲聞緣覺之

地，是第一逆；發心廣施一切所有，無所愛惜，不與慳貪而共合會，是第二逆；而發

慈心，一切眾生吾當度之，不中懈廢，是第三逆；見一切法無所從生，尋便逮得無所

從生法忍，不復中與六十二疑邪見俱合，是第四逆；所當知見，所當斷除，所當頒

宣，所當成覺，發意之頃悉知見覺，靡所不達而無所住，成一切智不著三界，是為五

逆。」 

文殊師利謂其天子：「菩薩已住於是五逆，爾乃疾成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 

 

 


